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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國民中小學 113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工作圈互審檢核表 

備審學校：永福國小 

承辦人職稱/姓名：資料組長/柯旻儀  聯絡電話：06-2223241 

指標

項目 
指標細項 內容與品質原則 備查表件(C類檔案) 

工作圈 

互審 

符合 
未 

符合 

學 

校 

課 

程 

整 

體 

架 

構 

一、現況與 

背景分 

析 

1.1 學校現況與背景因素分析，立基於課

程發展所需之重要證據性資料。 
C1-1學校現況與背景

分析 

(參照普通班全校資料) 

v 

二、學校課 

    程願景 

2.1 學校課程願景能勾勒學校課程發展

方向且呼應課程綱要，具適切性及

理想性。 

C2-1學校課程願景 

(參照普通班全校資料) 
v 

三、課程架 

    構 

3.1 各年級各領域/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

程名稱及節數符合課程綱要規定。 

C3-1學習節數分配表 

C3-1-2 學習節數調整

分配表 (藝才

班) 

v 

領 

域 

/ 

科 

目 

課 

程 

計 

畫 

︵ 

部 

定 

課 

程 

︶ 

五、各年級 

    各領域 

    /科目 

    課程計 

    畫 

5.1 各年級各領域/科目課程目標或核心

素養、教學單元/主題名稱、教學重

點、教學進度、學習節數及評量方

式之規劃內容，能有效促進該學習

領域/科目核心素養之達成。 

5.2 各年級各領域/科目課程計畫適合學

生之能力、興趣和動機，提供學生

練習、體驗、思考、探索及整合之

充分機會。 

5.3 融入議題內涵，適合單元/主題內容。 

C5-1 領域學習課程

(調整)計畫 
v 

5.4 跨領域/科目課程單元/主題，具課程

統整精神，能有效促成相關領域/科

目核心素養及精熟學習重點，其協

同教學師資專業、時數規劃及進行

過程具可行性、合理性。 

C5-4 部定跨領域(協

同)課程計畫 

(無則免附，並填寫:無) 

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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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

性 

學 

習 

課 

程 

計 

畫 
︵ 

校 

訂 

課 

程 

︶ 

六、各年級

各彈性

學習課

程目標

/核心

素養與

學習重

點、評

量方式 

6.1 彈性學習課程內容符合課程綱要總

綱之四大類(統整性主題/專題/議

題探究、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、特

殊需求領域課程 C6-1彈性學習課程

計畫、或其他類課程)之一，並應經

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備註：C6-1-1 藝術專長領域課程計畫或

教育部藝術才能班課程計畫，學校

可擇ㄧ上傳。 

C6-1 彈性學習課程計

畫 

C6-1-1 藝術專長領域

課程計畫 

v 

6.2 各年級各類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內

容，呼應學校各重要背景因素、課

程願景及特色發展，且能提升學生

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，落實學

校本位及特色課程。 

如有跨領域協同教學，需檢附跨領

域協同課程計畫。 

C6-2 校訂跨領域協同

課程計畫 

(無則免附，並填寫:無) 

v 

附 

件 

七、學校課

程發展

委員會

組織要

點與本

課程計

畫之課

程發展

委員會

決議紀

錄 

7.1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符合

課程綱要規定，本學年度課程計畫

經本年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C7-1-1 課程發展委員

會組織設置要

點與運作 

C7-1-2 課程發展委員

會課程規劃及

審查教材會議

記錄及簽到表 

C7-1-3 課程發展委員

會課程計畫審

查會議紀錄及

簽到表 

(參照普通班全校資料) 

v 

7.2 學校藝術才能班課程發展小組組織

要點符合課程綱要規定，本學年度

藝術才能班課程計畫先經藝術才能

班課程發展小組審議通過，後經全

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C7-2-1 藝術才能班課

程發展小組組

織要點 

C7-2-2 藝術才能班課

程發展小組課

程計畫通過審

查會議紀錄 

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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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務必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

C2-1與 C3-1之規劃架構需要合理並符合課綱相關規定且節數一致相符應 
■符合

□未符合，請修正

C6-1之每週節數的安排對應 C2-1及 C3-1之節數規劃需具合理性與一致性 
■符合

□未符合，請修正

C5-1之每週節數的安排對應 C3-1之節數規劃需具合理性與一致性 
■符合

□未符合，請修正

C5-1各年級各領域之版本需與 C8-1相符應 
■符合

□未符合，請修正

C3-2法定教育議題課程實施時間檢核表所列各議題需明列於 C5-1或 C6-1 
■符合

□未符合，請修正

互審

結果 

互審意見 

■通過 □修正後通過

審查後建議說明： 

互審人員 

審查學校：崇學國小 

承辦人職稱：藝術才能班執行秘書 

核章或簽名： 

備註：經本局公告初檢未通過學校，需指派專人攜帶筆電及資料，依時至指定地點修正，再受檢

至備查通過；其審查學校需陪同與會實地檢覈及修改說明。 




